
贺兰县人民政府

教育督导室文件
贺政教督发〔2023〕8 号

关于开展 2023 年秋季中小学控辍保学工作
专项督查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,提升我县控辍保学工作成效，保障学

生接受九年义务教育,确保义务教育阶段巩固率, 健全政府主责、

学校尽责、家长履责和社会参与配合的控辍保学责任体系，现就

开展 2023 年秋季中小学控辍保学工作专项督查的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

一、督查目的

根据《2022 年贺兰县关于加强控辍保学建立长效机制的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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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意见的通知》（贺政教督发〔2022〕2 号）文件精神，全

面开展中小学春季控辍保学工作专项督导检查，不断强化学校抓

好控辍保学工作的意识和职责，依法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接受

完成九年义务教育的权益，切实巩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成果。

二、督查范围

全县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。

三、督查内容

1.控辍保学工作机制建设情况。制定学校一级控辍目标责任

制，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免试就近入学，确保政府行

为到位，包括相关部门参与的控辍保学领导小组、建立联控联保

机制、落实控辍责任、落实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、建立控

辍工作台账等，辍学适龄儿童劝返工作机制和残疾学生送教机制

落实情况等。

2.学校切实加强对辍学学生的关爱和教育情况。转变教育观

念和方式，切实减轻学困生课业负担和学习压力，大力推进素质

教育，确保能留得住、学有所得。

3.核查劝返工作落实情况。控辍保学工作台账中辍学适龄儿

童个人信息数据核查劝返完成情况，主要落实辍学学生中进一步

劝返跟踪情况。

4.入班清点学生人数情况。核实各类学生去向，查看近两年

学生变动情况(包括学生转入、转出等佐证材料)。

四、督查时间及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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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学校自查

1.开学一周内，由学校核实 2022—2023 学年学生变动情况，

安排专人统计变动情况,整理转出、转入、休学、辍学学生名册

等学籍档案材料。

2.各中学在做好动员劝返学生工作的基础上，要把每个疑似

辍学和辍学学生的情况分类进行汇总分析，形成控辍保学工作自

查报告，于 8 月 25 日前书面上报政府教育督导室。

（二）专项督查

1.8 月 28 日—9 月 1 日，由各片区责任督学分别对本片区中

小学校，用起始年级报名册（学籍库）进班清点学生，详细核查

学生流动情况。

2.责任督学核查结束后，要及时协调学校联系相关乡镇切实

做好动员劝返工作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.各学校要高度重视控辍保学工作，规范管理好学籍档案,

切实摸清学生底数，对于流动学生、辍学生较多的情况，学校要

安排领导和教师在开学一周内开展动员劝返工作，并及时联系乡

镇政府，共同加大控辍保学劝返力度。

2.政府教育督导室将依据学校上报的基础教育报表、学年初

学生报名册通过学籍网进行核实，对数据进行汇总分析，下发督

导通报。对因措施不力、工作不深入导致辍学较高或造成不良影

响的学校，将进行通报、问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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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各校统计的数据、学生信息要真实、准确，严禁虚假瞒报。

学校将辍学（疑似辍学）学生花名册于 8 月 27 日前报政府教育

督导室和片区责任督学。

4.各校责任督学摸清学生流动情况后，要督促指导学校迅速

组织开展疑似辍学和辍学生的动员返校工作，于 9 月 1 日前将学

校动员返校情况、存在问题、下一步工作措施形成督导报告上报

政府教育督导室。

贺兰县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室

2023 年 8 月 17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